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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台县人民政府
关于禁燃限放烟花爆竹的通告

为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，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

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，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

火灾、爆炸等事故的发生，有效防止环境污染和噪音污染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和《淄博市禁止燃放烟花爆

竹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就桓台县禁燃限放烟花爆竹的有关规定

通告如下：

一、禁燃限放区域及时间

1．全县禁放区域：

红莲湖大道以北禁放范围：北至东陈路，东至淄东铁路，南

至红莲湖大道，西至唐华路。

红色区域内为桓台县禁放烟花爆竹区域

红色区域内为桓台县禁放烟花爆竹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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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莲湖大道以南禁放范围：北至红莲湖大道，东至涝淄河，

南至果里大道，西至红莲湖景区西边界及鸿嘉星城西边界。

以上区域（含上述四至道路）实行全域全时段禁放烟花爆竹。

2．限放区域及限放时间：

限放区域：全县禁放区域之外的区域为限放区域。

限放时间：农历除夕、农历正月初一、农历正月初五、农

历正月十五可以燃放，倡导少放或不放烟花爆竹。其余时间禁

止燃放。

3．桓台县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：

（一）重要物资仓库、重要军事设施周围；

（二）加油（气）站，液化气储存库、供应站（点），油库，

输油输气管线，以及其他生产、经营、储存易燃易爆物品场所的

安全保护区；

（三）高压电线、变电所、变压器等输变电设施的安全保

护区；

（四）车站、码头等交通枢纽，高速公路、隧道、立交桥以

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；

（五）机关、学校以及医疗、养老、托幼机构等场所；

（六）公园、商场、超市、专业市场、集贸市场、影剧院、

停车场、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；

（七）多（高）层建筑物楼顶、走廊、楼道、阳台、窗口、

地下空间以及施工现场；

（八）林地、绿地、苗圃等禁止烟火的区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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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殡仪馆、公墓等殡葬场所；

（十）文物保护单位、宗教活动场所；

（十一）大中型水库的管理范围；

（十二）县人民政府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场所。

4．特定禁放时段：

下列时间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、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焰

火燃放活动：

（一）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；

（二）中考、高考期间；

（三）国家公祭日、哀悼日、烈士纪念日等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时间。

5．全县范围内不设烟花爆竹销售点，未经许可禁止生产、

销售烟花爆竹。

二、本通告所称烟花爆竹，是指用火药制成，能产生烟光、

声响的各种烟花、鞭炮和礼花弹等制品。

三、法律责任

1．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：对未经许

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或者焰火晚会以及

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违反焰火燃放

安全规程、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的，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

燃放，对责任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燃放烟花爆竹，或者以危

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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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责令停止燃放，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违反治

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2．《淄博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：违

反本规定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，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、场

所燃放烟花爆竹，以及不按照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和

种类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，并处一百元以

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；违反第十条规定，在禁止燃放的时间内燃

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，并处五百元罚款。

3．《淄博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违

反本规定第十条、第十一条规定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燃放

活动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，并对责任单位处一万元以上

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4．《淄博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：违

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，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和场所内销

售烟花爆竹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、法规予以处理。

5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：违

反国家规定，制造、买卖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、携带、使用、提

供、处置爆炸性、毒害性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

体等危险物质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；情节较轻的，处

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。

四、县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、各镇（街道）要将禁止销售、

燃放烟花爆竹纳入基层社会管理，加强组织协调和宣传引导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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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监督。公安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交通运输、生态环境、综

合执法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监管，严厉打击非法生产、经

营、运输、储存烟花爆竹行为，对违法违规销售、燃放烟花爆竹

行为给予行政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全县各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居委会、村委会及其

他组织等应认真配合做好禁售禁放烟花爆竹工作。

六、所有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，均有权劝阻、

制止、举报违反本通告的行为。

举报电话：县公安局 110，县应急管理局 8185406，县交通

运输局 8180236，县市场监管局 8180143，县生态环境局

8188079，县综合执法局 8219298。

本通告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截至 2026 年 11

月 1 日。

桓台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9 月 30 日        


